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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飛航安全包含各種專業之相關技術與知識，舉凡航空機械、通訊、電子及人力資源

管理等，再者，航空客運之營運型態與運作環境攸關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為突顯潛

在危險因素，及時告知警示資訊予以政府相關主管單位及民航業者等，本研究即針對民

用航空運輸之飛航安全系統作系統化分析，據以研擬民用航空飛航安全績效之檢測指標

及項目；此外，本研究經過評估多樣多準則評估方法後，研究將透過模糊 AHP 法之應

用，進而建構飛航安全績效檢測指標之相對權重體系。於實例分析方面，研究發展之檢

測模式將運用評估於國內飛航安全管理系統與六家民用航空運輸業者之安全績效，利用

模糊貼近度分析之觀念據以評等分析台灣地區民用航空之安全績效等級。本研究分析結

果，可提供民航主管單位作為改善飛安環境與提昇飛航安全之參考依據，藉此強化我國

飛航安全組織與提昇安全績效。茲將本研究獲得之相關結果與建議歸納說明如后。 

6.1  結論 

1. 於全球商用航機失事率及死亡人數之趨勢分析，航機死亡人數並無法隨失事率降低

之趨勢而相應減少；再者，依營運型態分析航機失事數及死亡人數結果顯示，突顯

出高失事數之旅客運輸型態下應受高規範之檢視。因此，建立風險評估系統與提升

飛航安全品質，遂成為當前航空運輸安全之首要議題。 

2. 民用航空飛航安全系統之評估、檢測係為一複雜且涉及廣泛層面之議題，本研究遂

將複雜之評估、檢測指標集合結構化為簡明之層級分析系統，以綜合評估各不同構

面之系統安全。研究之績效指標系統係以「飛行員飛航操作」、「航空公司航務操

作」、「航空公司機務操作」、「航站安全管理」以及「飛安管理作業系統」做為

檢測指標之五大構面。於實例分析方面，本階段之檢測評估主要分為二個部分： 

（1） 飛航安全管理系統：針對現行民用航空「飛行員飛航操作」、「航站作業

管理系統」、「飛安管理作業系統」三大構面作一綜合評估，以檢測評估

「政府民航管理層面」與「飛行員飛航操作」之飛安績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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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空公司飛安績效：針對現行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公司航務操作」、「航

空公司機務操作」二大構面，以檢測評估國內六家民用航空運輸業者於

各檢測項目之飛安績效值。 

3. 航空業者、學者、及政府主管單位等專家學者對於「飛航安全管理系統」三大構面

之飛安滿意程度沒有顯著差異性之存在（績效評估檢定 P 值皆未達顯著水準 0.1），

另外，由不同群體對「飛航安全管理系統」滿意程度之分析顯示，政府主管單位（平

均值= 4.00）與產業主管人員（平均值= 4.33）皆較為滿意於「飛航機組員是否遵守

標準作業程序」；而對於學術界而言（平均值= 4.40），則較滿意於「飛行員之基本飛

行技術」。由分析結果顯示，台灣地區民用航空飛行員於「飛航操作」之相關技術與

素養皆已達到一定水準以上；相對而言，現行政府主管單位之監督、管理等制度，

則有許多須改善的空間。 

4. 本研究利用極大極小模糊貼近度運算法進行「飛航安全管理系統」績效評等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出「民用航空飛航安全管理系統」屬於 B 等級（貼近度= 0.4132），即

「政府民航管理層面」與「飛行員飛航操作」之飛安績效評定為優等，表示飛航安

全管理系統於本研究所研擬之檢測指標均有水準上之表現。 

5. 航空公司於航務、機務兩大構面之飛安績效檢測評估，分析顯示目前國內六家民用

航空運輸業者之飛航安全績效平均值皆具 3 分（普通）以上的評價，表示目前民用

航空公司於航務、機務安全管理方面均有達到飛航安全標準要求。另外，於航務方

面之「飛安自願報告系統」檢測項目中，六家民用航空運輸業者之飛安績效平均值

均較低於其他檢測項目之績效值（績效平均值皆小於 3.33），顯示航空公司應提高「飛

安自願報告系統」運作功能與完善系統之處理機制。 

6. 於航空公司飛航安全績效等級分析顯示出，目前國內六家民用航空運輸業者之飛航

安全績效均達到一定水準上之表現，除一家國內線業者（B2）屬於 C（中等）等級

之外，其餘五家航空公司皆屬於 B（優等）等級。於「航空公司航務操作」層面分

析而言，目前國內民用航空運輸業者應加強座艙資源管理(CRM)層面之執行；而就

「航空公司機務操作」層面分析之，國籍航空公司則應將維修資源管理（MRM）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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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列入自我督察項目範圍，負起前線機務維修自我督導任務。 

7. 整體而言，本研究於航空公司飛航安全績效之等級分析顯示，國際線航空運輸業者

之模糊綜合績效值皆較國內線業者優異許多，分析研判係由於航空公司經營規模之

不同而造成飛安系統資源呈現相對應之差異性存在，造成飛航安全資源較難公平有

效地分配於各航空公司安全系統之執行運作。 

6.2  建議 

6.2.1 後續研究之建議 

1. 針對於民用航空飛航安全績效之檢測評估，本研究皆為以質化指標/項目進行檢測評

估，此乃因飛航安全係為一整體性與全方位性之安全系統，績效指標/項目於民用航

空飛航安全之檢測評估不易。建議後續研究可探討代表績效指標/項目定義之量化資

料，並結合航空公司與主管機關歷年來之飛安檢查資料進行飛航安全績效之檢測評

估，進而提高研究分析結果之可信度。 

2. 本研究於飛航安全績效之等級分析中顯示出集中趨勢，研判評估之專家學者可能無

法確實明白判別績效指標/項目優劣之實質差異，因此績效等級顯示趨近於 B（優等）

程度。研究建議未來可訂定適合飛航安全績效檢測評估之語意尺度轉換值，以避免

績效評估值產生極端現象或集中趨勢，提高模式績效等級分析之精確度。 

6.2.2 政府民航管理層面之建議 

1. 目前政府公務主管機關於飛航技術與管理監督人才方面嚴重欠缺，建議民航主管單

位應加強民航技術及管理人才之培育，以解決航空專業人才之困窘。此外，由於目

前民航相關法規與實際執行層面無法相互對應，因此國內航空人員證照檢定與給證

制度應符合時宜作調整修正，加以提升民航人員之專業素質。 

2. 就「飛行員飛航操作」分析之，政府應鼓勵、促成民間機構成立公民營之民航學院，

基礎上培養國內民航人才與加強飛行員之飛行技術與應變能力等，藉以提升我國飛

航組員之飛行素質，降低人為疏失、錯誤的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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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航空公司飛航安全績效之等級分析顯示，國際線航空運輸業者之飛航安全績效值

皆較國內線業者優異許多，建議政府部門今後應全面加強飛安督導查核與推廣飛安

系統訓練至中小規模之航空公司，避免國內航空運輸業者之飛航安全品質良窳不齊。 

4. 由研究分析中嚴重突顯出國內民航法規體制之窳陋，建議政府主管機關於民用航

空之法規體制方面，應綜合評析國內民航需求面與審慎納入國外之法令架構，增修

訂航空安全管理組織方面合宜之法令。 

6.2.3 航空公司管理層面之建議 

1. 為降低人為風險因素對飛航安全造成不良的影響，國籍航空公司應加強座艙資源管

理(CRM)層面之執行，引進先進之各項飛行狀況模擬訓練與裝備，並建立完善之飛

航訓練教官/考核官稽核制度，以增進飛行機組員之專業素質。 

2. 民航事業首重安全與服務，飛航安全繫於平日之檢查及維修。國籍航空公司應將維

修資源管理（MRM）訓練列入自我督察項目範圍，負起第一線機務維修自我督導任

務，並建立完善維修品管/稽核機制與落實各項飛機裝備及系統之維修訓練。 

3. 航空公司資源應公平有效地分配於營運系統與安全系統之執行運作，建議航空公司

應建立完善之資源分配模式，進而提升整體經濟效益與追求飛航安全之目標。 

國內民用航空飛航安全系統之良窳，不僅影響旅客的運輸安全與國籍航空公司之安

全品質，甚而影響國家之國際形象，建議政府與航空業者間營造良性之協調機制，建立

良好飛安環境與提升飛航安全品質，達到三贏（政府單位、民航業者、旅客）的目的，

並朝「飛安零失事」之目標邁進。    


